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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公告

發文 日期 :中 華民國 l︳ 4年3月 l3日

發文字號 :新北府民殯字第ll碎 Jlθ2少20號

附件 :土地登記螣本 、地籍圖 、墳墓位置
國 、墳墓查估補償費清冊及墳墓調
查表各1份

主旨:公告 「新店十四張 (B單元)

主墳基遷葬事宜。

依據 :

一 、殯葬管理條例第30條 、第3少條及第碎1條 。
二 、新北市政府辦理公共工程地上物查估拆邏補償救濟標準第

必條 。

公告事項 :

一 、遷葬範圍 :新北市新店區中央段3、 J、 7件 、l碎3、 162-22、

202、 大豐段91、 碎72一 12、 莊敬段730!796↓也號等l0筆 土

斑 ㄙ 。

二 、遷葬原因 :辦理 旨揭新店十四張 (B單元)區段徵收 (因

應本府地政局開發需求)。

三 、遷葬期間 :自 ll碎年3月 2猝 日(星期一)起至1必年6月 2碎 日(星

期二)止 心

四 、旨揭範圍內應行遷葬墳墓 ,業 由本府地政局於墳墓前樹立

標誌 ,．
l住 因旨揭範圍內墳墓年代久遠 ,且查無相關埋葬許

可資料 ,致無法以書面通知墓主 ,爰依據內政部98年 8月 猝

日台內民字第仍8013少“ l號函釋 ,以 公告代替書面通知旨

揭範圍內各墳墓之墓主自行遷葬。
五 、旨揭範圍內應行遷葬之合法墳墓 ,依據 「新北市政府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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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公共工程地上物查估拆遷補償救濟標準」規定計算核發

遷葬補償費 ;非依法設置之墳墓 ,依據該標準規定 ,以合

法墳墓遷葬補償費70o/o計 算核發遷葬救濟金 。

六 、公告遷葬期間 ,請墓主或關係人攜帶身分證正本及正反面

影本 、受葬者除戶戶籍謄本正本 (或死亡證明文件 )及 申

請人與受葬者關係證明文件 ,向 本市新店區公所提出起十ㄕ出

申請 ,約 定會勘起十ㄕ出日期辦理起十ㄕ出作業 ,待墳墓起掘後請

將起掘前 、中、後照片併人原申請文件及區公所核發之起

寸尸出證明 ,洽本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 (承辦人 :洪小姐 、電
’
話 :(02)2θ 603碎 56分機35碎碎),俾據以核發遷葬補償費
(救濟金);未依前述程序辦理者 ,將不子核發遷葬補償

費 (救濟金)及相關費用 。另墳墓起才ㄕ出結果無骨灰 (骸 )

者 ,因 無遷葬可能 ,亦不子核發遷葬補償費 (救濟金 )。

七 、旨揭公告範圍內 ,倘本府發現應行遷葬墳墓未列入公告清

冊者 ,由 本府地政局相關人員現場認定後補公告 ;經基主

發現者 ,通知本府地政局相關人員辦理現場會勘後補列 。

八 、公告期滿尚未自行起守尸出之墳墓 ,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30條

及第碎︳條第2項 規定 ,由 本府地政局代為起十ㄕ出’並為必要

處理後 ,存放於骨灰 (骸 )存放設施 ,不得異議 。嗣後如

有墓主及家屬認領 、移奉 ,不 得向本府申請相關遷葬補

償

一

本府亦不向基主及家屬收取代遷葬作業費 。

九 、本公告及相關附件除於當地區公所及本府地政局等處所公

布 周 知 外 ,並 建 置 於 本 府 民 政 局 網 頁

(httpsV/w前w.ca.ntpc.gov.tw/) (路 徑為 :首頁/民政局/最

新消.息 /公告資訊 )。

市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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